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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

壹、依據 
一、行政院 102 年 10 月 28 日函頒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

化實施計畫（103至 106年度）」。 

二、行政院主計總處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（103至 106年度）。 

貳、計畫目標 

一、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，強化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」

(以下簡稱 CEDAW)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規劃、執行與評

估，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。 

推動精進各部會性別預算作業：為期性別預算定義更加周延，合

理反映中央政府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經費，爰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

處 102年 9月 23日函送「修正性別預算操作定義」及「修正性別

預算制度規劃報告」，擬具「修正性別預算作業試辦計畫」草案，

並經 103年 1月 23日行政院「性別預算工作小組」第 1次會議討

論通過，規劃於 103 及 104 年進行試辦作業，其中 103 年請行政

院所屬業務屬性較多元、預算規模較大之部會優先參與試辦，104

年則審視試辦情形及需要，循序漸進增列試辦機關，又配合行政

院 105年 1月 22日「性別預算工作小組」第 5次會議決議，修正

「修正性別預算作業試辦計畫」，將 105 年度試辦範圍擴大至行

政院所屬各部會，並於後續評估正式推動修正性別預算制度之可

行性。 

二、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，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：  

（一）強化本總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功能，協助推展性別平等

相關業務。 

（二）賡續充實性別統計及強化性別統計分析，協助各機關辦理性

別統計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強辦理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，增進主計人員性別平等意識

及相關知能。 

參、重要辦理成果 

一、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，強化 CEDAW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

措施之規劃、執行與評估，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。 

（一）關鍵績效指標：各部會辦理「修正性別預算作業」之主管機

關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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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目標達成情形 
年度 

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

衡量標準 辦理主管機關數 

目標值(X) 5 18 36 - 

實際值(Y) 5 18 36  

達成度(Y/X) 100% 100% 100%  

2、重要辦理情形： 

(1)依據行政院「性別預算工作小組」105年 1月 22日第 5次

會議決議，請本總處修正「修正性別預算作業試辦計畫」，

將 105 年度試辦範圍擴大至行政院所屬各部會，爰據以訂

定執行計畫 105年度目標值為 36個機關。 

(2)105 年度除賡續請內政部、教育部、財政部及衛生福利部

等 18個機關參與「修正性別預算作業」之試辦外，再增列

外交部、國防部及法務部等 18 個試辦機關，合共 36 個機

關，已達成原訂關鍵績效指標之目標值。 

3、檢討及策進作為：各主管機關業就本機關及所屬機關 106 年

度預算案編列情形填具資料，提報各該機關或其主管機關性

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，並由主管機關彙整，於性別預算資料

庫完成登載。未來將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政策，增(修)訂預

算相關作業規定，要求各機關注重主管業務範圍內中長程個

案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，並持續關照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、行

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及消除對婦女一切

形式歧視公約有關促進性別平等工作需求。 

二、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，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。 

（一）關鍵績效指標 1：性別主流化訓練參訓率 

1、目標達成情形 
年度 

項目 
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

衡量標準 

〔本機關及所屬機關職員於當年度參加性別

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人數/本機關及所屬機關

職員總數〕×100% 

目標值(X) 75 77.5 80 82.5 

實際值(Y) 78.1 100 100  

達成度(Y/X) 104% 129% 125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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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重要辦理情形： 

(1)105 年 1 月 19 日辦理「性別主流化基礎課程」數位講習，協

助本總處同仁認識性別統計、性別分析、性別預算與性別影響

評估等性別主流化操作面向，共計 94人參訓。 

(2)105年 6月 16日邀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-健康、醫療與照顧篇

召集人張菊惠老師講授「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-性別統計分析

檢視 CEDAW公約落實」，共計 52人參訓。 

(3)於本總處行政知識網之知識學習-數位學習計時系統，建置「性

別平等教育-校園性騷擾之防治」、「性騷擾防治法」、「性別主

流化之訓練規劃、執行、評估與管控」、「打造職場新天地－

CEDAW第 11條『工作平等權利』」等 4項課程供同仁線上學習，

並鼓勵參加各項性別議題訓練，105 年度本總處同仁共計 746

人次參訓。 

(4)105年度本總處參加性別相關訓練課程人數計 892人次，經統

計後參加之職員數計 462人，本總處職員為 462人，均全數參

加相關訓練課程，參訓率為 100%。 

3、檢討及策進作為：106年度賡續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，持續

強化同仁性別平等意識，期能將性平概念運用於業務執行，並增

加對社會中各項性別議題之認識。 

（二）關鍵績效指標 2：中長程個案計畫、計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

標之案件數 

1、目標達成情形 

年度 
項目 

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

衡量標準 

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年度提報之中長程個案計畫、計

畫或措施訂定性別考核指標之案件數 

（註：性別考核指標係指為衡量性別目標達成情形所

訂之績效指標。） 

目標值(X) 0 0 0 0 

實際值(Y)     

達成度(Y/X)     

2、重要辦理情形：【依行政院 105年 5月 31日核定「行政院主計總

處推動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（103至 106年度）」，本項指標

值均為 0，故無須查填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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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檢討及策進作為：（無） 

（三）關鍵績效指標 2：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新增數 

1、目標達成情形 
年度 

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

衡量標準 
本機關及所屬機關當年度新增並公布於機關

網頁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 

目標值(X) 2 1 9 7 

實際值(Y) 2 15 11  

達成度(Y/X) 100% 1,500% 122%  

2、重要辦理情形： 

(1)因應國人教育程度提升衍生勞動市場「晚入」現象，以及青少

年高失業與學用落差情形，於 104年 11月辦理「青少年狀況調

查」，提供青少年求學、打工、初次就業與學用配合等相關指標

如次，並於 105年 7月刊布於本總處性別統計專區供各界參用： 

○1 E

A 15~29歲青少年在學率。 

A○2 E

A 15~29歲青少年未在學、未就業亦未接受職業訓練之原因。 

A○3 E

A 15~29歲青少年願意再升學之比率。 

A○4 E

A 15~29歲青少年初次工讀之平均年齡。 

A○5 E

A 15~29歲有工讀過青少年認為工讀經驗之最主要幫助。 

A○6 E

A 15~29歲青少年從最高學歷畢業後未立即找尋工作之最主要

原因。 

A○7 E

A 15~29歲青少年從最高學歷畢業後有工作過者認為求學

過程對工作之幫助情形。 

A○8 E

A 15~29歲青少年之生活困擾情形。 

(2)於 105年新增我國性別薪資差距(Gender Overall Earning Gap)

指標，並刊布於本總處性別統計專區供各界參用。 

(3)於 105 年首次發布性別之薪資及經常性薪資中位數，並刊布於

本總處性別統計專區供各界參用。 

(4)於 105年新增指標「家庭戶數按所得總額組別及經濟戶長性別

分」，刊布於本總處性別統計專區供各界參用。 

3、檢討及策進作為：未來將依經社變遷情勢與政策需求，精進調查

項目、問項內容與兩性相關調查指標與統計分析。  

（四）關鍵績效指標 4：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比重增加數 

1、目標達成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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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 
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

衡量標準 

比重＝〔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數/(機關預算

數-人事費支出-依法律義務必須編列之支出)〕×

100% 

增加數＝當年度比重-前年度比重 

目標值(X) 0 0 0 0 

實際值(Y)     

達成度(Y/X)     

2、重要辦理情形：【依行政院 105 年 5 月 31 日核定「行政院主計總

處推動推動性別主流化執行計畫（103 至 106 年度）」，本項指標

值均為 0，故無須查填。】 

3、檢討及策進作為：（無） 

肆、其他重要執行檢討及策進作為 

一、強化本總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功能方面：  

（一）本總處性別平等專案小組（以下簡稱性平小組）由副主計長擔任

召集人，本屆（105.3.5~107.3.4）委員共置 19 人，其中女性 12

人，男性 7 人，符合任一性別委員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上之規定；

外聘委 5 人（其中 1 人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委員），內聘委員 14

人，各較上屆增加 1人。 

（二）本總處分別於 105年 1月 21日、6月 23日、8月 29日及 11月 11

日召開 4 次性平小組會議，每次會議均有外聘委員出席。會中報

告或討論議題包括：「104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

導考核及獎勵計畫」考核結果、「104 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

告」、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(CEDAW)」教育訓練教材、「本

總處 106 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」、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」各篇具

體行動措施之辦理情形、未來規劃重點及預期目標等，各次會議

紀錄及委員發言紀要均已登載於本總處全球資訊網之「本總處性

別平等專案小組」專區。另為追蹤每次會議之決定（議）辦理情

形，均由性平小組幕僚單位彙提下次會議報告。 

二、賡續充實性別統計及強化性別統計分析方面：  

（一）督導及協助各部會推動性別統計工作 

1、維護中央各部會與本總處性別統計專屬網頁之連結，以利各界查

詢各部會性別統計資料；持續追蹤各機關性別統計網頁建置情形

並提供諮詢輔導；按季提醒部會確實檢視其性別統計專區網頁內

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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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審查各機關公務統計方案時，視需要建議增列性別分類統計及問

項。105年衛福部等機關報送 13件公務統計報表修訂案，經檢視

相關統計表式應按性別分類者，均已詳加檢視及確認納編。 

3、審查各機關調查實施計畫時，視需要建議增列性別分類統計及問

項。105年審核 45件調查統計實施計畫報核案，經檢視相關統計

表式應按性別分類者，均已納入。 

4、105 年「性別統計運用與分析」數位教材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ｅ

等公務園學習網選課人數 2,597 人、本總處網頁點閱人次 821 人

次。另 105年派員於經濟部能源局講授「性別統計運用與分析」。 

（二）持續充實性別統計，並強化公務及調查統計資料之性別統計分析 

1、賡續充實本總處性別統計專區網頁架構與內容，建置地方政府性

別統計專區頁面，以提升使用友善性及效能。 

2、彙整各國際機構所發表之性別平等綜合指數所需相關指標資料，

依各綜合指數計算公式，自行編算我國結果，併同分項指標按領

域分類建置於本總處中、英文性別統計網頁。 

3、提供我國各項性別平等綜合指數供「APEC 經濟體資料庫」

（StatsAPEC）登錄，並於本總處中、英文網頁連結該資料庫。 

4、編製 2016年「性別圖像」中、英文版，依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」 

7大核心議題，選取 48項指標，呈現我國兩性在各領域的發展成

就與差異，於婦女節前出刊，並寄送台灣國家婦女館、內政部等

機關，供作展示宣傳之用。此外，委員建議指標未納入性別圖像

者，亦函請主管機關列為年度性別統計分析參考題材或未來研議

蒐集重點。 

5、統計通訊刊載「兩性電腦及網路使用概況」（4月份）、「我國部分

工時就業概況」（5 月份）、「我國女性政治參與及權力決策」（6

月份）、「我國高等教育畢業生之性別結構」（12月份），並上載本

總處性別統計專區網頁，供各界參用。 

6、國情統計通報等之統計分析，均適時呈現性別統計資料，如「104

年我國女性社經概況」、「104 年成人男性吸菸率約 3 成，女性為

4.2％」、「104 年底國內 20 歲以上女性未婚率 26.2％，較男性低

6.6個百分點」等計 13篇，相關分析亦上載本總處性別統計專區

網頁，供各界參用。 

7、於 104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納入性別分析，以了解兩性擔任經濟

戶長比重及可支配所得情形，供各界應用。 

8、105 年專案調查(人力運用調查、青少年狀況調查)統計結果表與

綜合分析均已納入性別資料，並撰擬性別專題分析，刊布於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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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書與本總處性別統計專區，供各界參用。 

（三）推動地方政府建置性別統計，並輔導性別統計資料之應用 

1、於 105年 6月協助檢討及充實地方政府性別統計指標內容，提供

地方政府作為精進性別統計指標及性別統計圖像內容之參考。 

2、為使施政決策之擬訂能融入性別觀點，亦積極推動地方政府研撰

性別統計通報及專題統計分析，供機關長官參用，並列入統計業

務績效考評之範圍。 

3、擔任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105 年「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

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」性別統計評核機關。 

三、加強辦理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方面： 

（一）本總處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職員參訓率為 100%，另針對本總處各

單位辦理性別主流化業務同仁於 105年 6月 16日辦理「性別主流

化進階課程-性別統計分析檢視 CEDAW 公約落實」，參訓人數計 52

人，會中講授如何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於業務中落實 CEDAW公約，

並輔以案例解說，強化同仁性別知能，同仁反映良好，未來將持

續辦理性別主流化初、進階課程。 

（二）為增進主計人員性別意識培力，105年本總處主計人員訓練中心於

主計人員基礎訓練班辦理 9 班期性別主流化課程，訓練人數總計

408 人，另於統計應用分析研習班介紹性別統計，訓練人數總計

46 人。講座授課內容重點包括：我國性別平等現況、性別平等政

策綱領、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、性別主流化政策及工具、

2016 性別圖像在行政部門之運用、性別統計發展概況，有助於提

升主計人員運用性別觀點於施政規劃能力。 

伍、其他重大或特殊具體事蹟 

規劃試辦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種基金性別預算之成果 

（一）達成制定規範：本總處自 99年度預算起，已於預算籌編會議決議

及預算編製應行注意事項等規定，規範各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種

基金應注重與業務相關業務計畫、法律案之性別影響評估結果，

並持續關照婦女之需求，其中經性別影響評估檢視屬直接受益需

優先推動之計畫，優先檢討編列。故本總處於促進國營事業及非

營業特種基金性別平等方面，已達成制定相關規範之重要成果。 

（二）試辦性別預算：本總處自 104 年起開始推動國營事業及非營業特

種基金性別預算試辦作業，並逐年擴大，各國營事業於 105 年已

全面試辦，非營業特種基金於 105 年要求經濟部等 6 個部會擇取

所屬基金 1/2 以上單位、其餘主管機關擇取 1 至 2 個單位試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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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試辦單位就 104 及 105 年度預算案編製之「性別預算編列情形

表」，已提供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彙辦，已有具體成果，後續將配合

性別主流化推動之需要持續試辦。 


